
 - - 1 - - 

证券代码：00230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南国置业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0-009 

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10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

(证监许可[2009]1078号)核准，由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

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48,000,000 股。发行价格为 12.30元/股。截至

2009年 10月 27日，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48,000,000 股，募集资金总

额 590,400,000.00 元。扣除承销及保荐费 23,497,920.00 元和审计费、律师费、评估费、信息披露费

等其他发行费用 11,942,080 元后，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54,960,000.00 元。上述资金到

位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验证，并出具大信验字[2009]第 2-0033号《验资报告》。 

（二）2010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项目名称 2010年使用金额 截止到 2010年末累计使用金额 

大武汉家装项目   

其中：大武汉家装－家居馆   

大武汉家装－旗舰店 47.08 47.08 

大武汉家装 U座（商务楼） 431.46 3,131.46 

南国 SOHO 北区 651.33 6,428.98 

研发中心业务发展 11.00 596.00 

南湖城市广场 7,867.76 8,067.55 

北都城市广场 6,170.67 6,743.44 

合    计 15,179.30 25,014.51 

注：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5,496.00 万元，较 38,000.00 万元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

金需求超募资金 17,496.00 万元。2009年 12月 4日，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

《关于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南国·南湖城市广场的议案》和《关于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南国·北

都城市广场的议案》，将超募资金中的 8,000.00 万元用于南国·南湖城市广场项目的建设，将超募

资金中的 9,496.00 万元用于南国·北都城市广场项目的建设。 

 (三) 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

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30,481.49 万元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为 422.18

万元，合计结余 30,903.67 万元。其中：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3,022.03 万元，武汉南国商业发展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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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5,041.03 万元，武汉北都商业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,840.61 万元。 

 

二、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

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保护投资者权益，本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，制定了《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

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》（以下简称管理制度），该管理制度已经公司董事会一届三次会议审议

通过。根据管理制度，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，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。2009年 11

月 20日，本公司分别与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、募集资金专户所在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武汉江岸支行、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、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

循礼门支行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。2009 年 12 月 8 日，子公司武汉南国商业发展有限

公司分别与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、募集资金专户所在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硚口支

行及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苑支行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。2009 年 12 月 8

日，子公司武汉北都商业有限公司与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、募集资金专户所在行汉口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北湖支行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。通过三方监管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

格审批，以保证专款专用。 

 

三、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

详见本报告附件：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。 

 

四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

(一)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

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。 

(二)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

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。 

(三)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

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。 

 

五、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

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，不存在未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披露的

情况，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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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

附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 

募集资金总额  55,496.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,179.30 

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
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,014.51 

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% 

承诺
投资
项目 

是否
已变
更项
目
（含
部分
变
更） 

募集资
金承诺
投资总
额 

调整后
投资 
总额 

截
至
期
末
承
诺
投
入
金
额
(1) 

本年度投
入金额 

截至期末
累计投入
金额(2) 

截至期
末累计
投入金
额与承
诺投入
金额的
差额(3)

＝
(2)-(1) 

截至期
末投入
进度（%）
(4)＝
(2)/(1) 

项目
达到
预定
可使
用状
态日
期 

本年度实
现的效益 

是
否
达
到
预
计
效
益 

项
目
可
行
性
是
否
发
生
重
大
变
化 

大武
汉家
装－
家居
馆 

否 16,000 16,000 

不

适

用 

0 0 不适用 不适用 

2012

年

10

月

31

日 

不适用 
注

3 
否 

大武
汉家
装－
旗舰
店 

否 8,000 8,000 

不

适

用 

47.08 47.08 不适用 不适用 

2012

年

10

月

31

日 

不适用 
注

3 
否 

大武
汉家
装 U
座
（商
务
楼） 

否 4,000 4,000 

不

适

用 

431.46 3,131.46 不适用 不适用 

2008

年

12

月

19

日 

770.99 
注

5 否 

南国
SOHO 
北区 

否 8,000 8,000 

不

适

用 

651.33 6,428.98 不适用 不适用 

2008

年

12

月

15

日 

不适用 
注

6 否 

研发
中心
业务
发展 

否 2,000 2,000 

不

适

用 

11.00 596.00 不适用 不适用 
不适

用 
不适用 

注

7 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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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湖
城市
广场 

 否 8,000 8,000 

不

适

用 

7,867.76 8,067.55 不适用 不适用 

2010

年

12

月

22

日 

26,472.23 

注

8 
否 

北都
城市
广场 

 否 9,496 9,496 

不

适

用 

6,170.67 6,743.44 不适用 不适用 

2011

年

12

月

25

日 

不适用 
注

3 
否 

合计  55,496 55,496 

不

适

用 

15,179.30 25,014.51 不适用 不适用  27,243.22   

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（分具体项目） 无 

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

明 
无 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

况 
无 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

况 
无 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

情况 
2010年度未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。 

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

情况 
无 

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

及原因 
无 

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

注 1：“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“本年度投入金额”及实际已置换先

期投入金额。 

注 2：“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。 

注 3： 项目尚未建成。 

注 4：“本年度实现的效益”的计算口径、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、计算方法一致。 

注 5：截至 2010年 12 月 31日，大武汉家装 U座（商务楼）合计实现销售收入 9702.41万元，

其中写字楼实现销售收入 4,146.15 万元，未销售的 839.07 平方米写字楼已经全部出租；商铺实现

销售收入 5,556.26万元，剩余 6，512.17平方米暂未出售，全部出租给马可波罗瓷砖开设旗舰店。 

注 6：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，南国 SOHO 北区合计实现销售收入 34,782.71 万元，其中公寓

销售 99.91%，销售面积 65,804.59 平方米，实现销售收入 31,693.73万元,销售均价 4,816元/平方

米；商铺全部实现销售，销售面积 4,603.77平方米，实现销售收入 3,090.98万元,销售均价为 6,714

元/平方米。 

注 7：研发中心的业务发展不进行单独的财务评价。研发中心的效益主要体现在对宏观经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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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经济、公共空间和公共需求等深入研究，确保商业项目安全，挖掘商业项目的最大价值，提高

公司的品牌影响。 

注 8：截止 2010年 12月 31日，南湖城市广场合计实现销售收入 54,544.41万元，其中塔楼销

售 99.67%，销售面积 29,337.60平方米,实现销售收入 26,223.63万元，销售均价 8,939元/平方米；

商业裙楼销售 41.29%，销售面积 11,832.84平方米，实现销售收入 28,320.78万元，销售均价 23,934

元/平方米，合计实现项目效益 26,472.23万元。 

注 9：根据公司的项目开发计划，大武汉家装－家居馆、大武汉家装－旗舰店项目达到预计可

使用状态日期为 2012 年 10 月 31 日，北都城市广场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11 年 12 月

25日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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